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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6〕50号 

关于印发《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本科课堂 

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处（室、部、馆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： 

《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 已经学校研 

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江西师范大学 

2016 年 5月 24日 

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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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本科课堂 

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

本科教学是学校工作的基础和中心，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举 

足轻重，本科课堂教学质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的办学 

水平与声誉。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 

主动性，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促进教学评价 

工作更具客观性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评价对象、内容与周期 

1.评价对象为学校全体在职在岗专任教师。（其他承担学校全日 

制本科课堂教学任务的兼职、外聘教师参照本办法执行） 

2.评价内容为本科教学的课堂教学工作。评价指标内涵分学生和 

学院两类，详见附件。 

3.评价工作每年进行一次。 其中课堂教学学生评价以学期为单位 

组织。

二、 评价原则 

1.公开、公平、公正评价原则。 

2.主体参与多元性，操作简练性原则。 

3.定性与定量、等级制与百分制相结合原则。 

三、 评价主体、内容、组织与程序 

1.评价主体与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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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（简称评教）主体有教师本人、 

学院（含同行及专家）、学生等三类。各类主体主要评价内容与 

办法如下： 

自我评价。教师本人主要评价爱岗情况，彰显教学情感。提 

倡教师通过教务在线“评教系统”对自己所承担的课程教学进行 

总结和反思，查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分享教学过程 

的成功体验。 

学院评价。学院主要评价敬业情况，落实教学责任。各教学 

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，灵活运用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等方式方法 

开展综合评价。为保证学院间评价结果基本一致，评价方式采用 

等级计分制，同时限定优良等级比例。学院领导、系主任或教研 

室主任、课程负责人或学院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成员应根据教师承 

担教学任务的轻重、态度和履职情况，如调停课率、学生教学反 

映以及教学规范程度（备课、布置批改作业、课外辅导、成绩录 

入、试卷评判与分析等）做出评价。学院在进行评价时，应综合 

考察教师学科特点和承担教学工作量多少等因素，并重视听取校 

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专家意见。 

学生评价。学生主要评价过程情况，突出教学效果。学生网 

上评教作为一项常规教学质量监控方式，每学期进行一次。各学 

院应按教务处的统一安排，组织本学院全体选课学生对所修读课 

程的任课教师进行网上评教。学生网上评教采用优选法，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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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分评价指标体系，对所有任课教师先进行定性优良排序再按 

等级制定量评分 （系统适当限定优良比例及相应最高评分等级）。 

统计学生评教成绩时，系统先将等级制转换成百分制再舍弃最高 

和最低分各 10%后取平均值。 

2.评价组织与程序 

教务处具体负责组织开展评教工作。评价工作要充分发动群 

众依靠群众，充分调动学院教学管理积极性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

构建并维护好网上评教系统。 

各学院应高度重视评教工作，并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切实 

可行的具体实施细则，按照学校统一布置，及时组织完成相关评 

教工作。 

每学期补退选结束后，教务处应及时开放学生网上评教系 

统，接受广大师生对教学管理运行的公开监督，引导学生积极参 

与、教师正确对待教学过程的语义评价。学期结束前，教务处应 

及时关闭教师查看学生评教结果功能， 组织开展学生评教， 统计、 

分析学生评教数据。 

教务处在组织开展年度教师本科教学评价工作时，应有序开 

放评教系统各级各类功能，适时将学生分学期课堂教学评价结果 

反馈到各学院，学院再以适当方式通知到任课教师本人。教育教 

学评估中心负有评价工作的指导、监督职能，教务处应及时汇总 

全校评教结果并上报校教学评议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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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评价成绩计算办法与评价结果 

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成绩计算办法采用百分制与等级制相 

结合办法。等级制分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 4个等级，其转 

换成百分制时相对应分值分别为90、80、60、50。评价结果优秀 

等级比例不得超过20%（连续 3年获优不占指标），合格与不合 

格等级比例不得低于10%。 

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成绩由 “学院评价”（30%）、“学 

生评价”（70%）组成，教师本人的“自我评价”不计入总评，可 

作为学院或学生评价的参考。 

学生评价时，同一教师讲授多门次（或多班次），其课堂教 

学质量评价结果取其各门次（班次）评价结果的平均值。 

四、 评价结果运用 

评教工作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评教结果（以百 

分制成绩为主，等级制为辅）与教师年度与聘期考核、职称评聘 

挂钩。对评价结果为优秀的教师，其课程教学质量系数定为1.1， 

或参照《江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突出业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 

发〔2013〕147号）给予教学质量奖励。 

对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教师，一次不合格者，学院应给予黄 

牌警告，纳入学院“帮扶”对象；两次不合格者，学院应对该教 

师实施取消任课资格作停课处理，并通过令其听课、自费进修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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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整改，整改结束后，可由本人申请，重新认定任课资格；累 

计三次不合格者，必须转换至非教学岗位。 

五、 其它 

学生网上评教分语义评价和综合评价两类，采用实名登录， 

匿名评价方式。每学期补退选后学生即可进行评教，在学期结束 

前必须完成对所有任课教师的评价，否则因系统拒绝其继续进行 

网上选课、成绩查询和学籍注册等造成的后果由学生自负。 

教师要正确对待学生语义评价，自觉接受教学意见和建议， 

积极探索改进课堂教学的途径，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育人质量。 

学院应及时总结评教工作，对评教过程中学生提出的突出问 

题要认真核对整改，学院年度评教工作总结作为学院绩效考核的 

重要内容之一，应以书面形式及时上报教务处。学校对未能及时 

完成评教的学院、班级和学生必要时进行全校通报。对评教过程 

中严重违纪者，按教学事故处理。 

本办法自 2016年度开始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江西师范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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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江西师范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

类别 
权

重 

序

号 
指标内涵 

1 认真负责，教书育人 

2 授课有热情、富有感染力、引人入胜 

3 
对教学内容娴熟、运用自如，教学内容新、信 

息量大 

4 
能调动学生情绪，给予学生思考、联想、创新 

的启迪，深入浅出、重点突出 

学生 

网上 

评价 

70% 

5 
教学手段方法先进，能有效地利用各种教学媒 

体 

1 教学态度 

2 教学工作量 

3 
教学规范（备课、布置批改作业、课外辅导、 

成绩录入、试卷评判与分析等） 

4 学科、专业、课程特点 

5 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专家意见 

学院 

综合 

评价 

30% 

6 其他履职情况 （调停课情况、 学生教学反映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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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纪委，党群各部门。 

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5月 24 日印发


